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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六届会议 

议程项目 123 

2002-2003两年期方案概算 

 

秘书处以外其他人员的服务条件和报酬： 

国际法院法官、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法官、卢旺达问题 

国际刑事法庭法官、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诉讼法官 

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关于 2002-2003 

两年期方案概算的第三次报告 

1.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审议了秘书长关于

国际法院法官、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法官、卢旺

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法官以及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

法庭诉讼法官的服务条件和报酬问题的报告

（A/C.5/56/14）。在审议该报告期间，咨询委员会会

见了秘书长的代表，后者提供了补充资料。 

2. 秘书长报告的第一部分讨论了国际法院法官的

服务条件和报酬问题，第二部分着重讨论两个国际法

庭法官及诉讼法官的待遇问题，而第三部分则就薪

酬、包括因货币波动和生活费用所做的调整，以及其

他服务条件、包括养恤金和所涉经费问题等作了分析

和提出建议。 

3. 咨询委员会注意到，国际法院法官、两法庭的法

官及诉讼法官的年薪应保持其 160 000美元的现有水

平。而且，秘书长指出，用以管制薪酬以使其不受美

元对荷兰盾贬值/升值之影响的机制在1999－2001三

年期间继续对法官的薪酬价值提供了充分保护（同

上，第 89－90段）。因此，秘书长建议，在 2002年 1

月 1日开始正式实行欧洲货币——欧元——之后，对

法官的薪酬继续实行相同的上限/下限机制。咨询委

员会不反对秘书长的提议。 

4. 咨询委员会注意到，秘书长认为，应当考虑把院

长或庭长的特别津贴从 15 000美元增加到 20 000美

元，使该津贴比目前水平增长 30%左右。副院长及副

庭长在代理院长或庭长期间津贴也应有相应的增加，

也就是代理期间每日生活津贴从每天 94 美元增加到

125美元，但最多不超过每年 12 500美元（同上，第

91 段）。 

5. 咨询委员会不认为在现阶段有必要增加院长

或庭长的特别津贴以及副院长或副庭长在代理院

长或庭长期间的特别津贴，因此建议反对这一提

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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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咨询委员会不反对自 2001 年 1 月 1 日起，按照

大会 2000年 12月 23日第 55/223号决议第一节 E部

分所核准的、适用于专业工作人员以上职类的工作人

员的教育补助金（包括给残疾儿童的教育补助金）的

增加额，增加法院法官及两法庭法官的教育补助金。 

7. 如秘书长报告所述，适用于法院法官和两法庭法

官的旅费和生活津贴条例中所提到的安家费将改称

为调任费，以更好地反映以下事实，即根据大会 1989

年 12 月 21 日第 44/198 号决议的规定，安家费已停

止实行，取而代之的是调任费（同上，第 97段）。咨

询委员会不反对这项修改。 

8． 咨询委员会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健康保险的评论

和意见（同上，第 98-99 段），并重申它认为国际法

院成员应支付他们参加该健康保险计划的全部费用，

而本组织无须补助任何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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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． 咨询委员会注意根据工作地点艰苦条件分类

而适用某种津贴的资料（同上，第 100 段）。经查

询，秘书处阐明，安家费的用法反映了过时的旅费

和生活津贴条例，这一用语将改为“调任费”（见

上面第 7 段）。考虑到工作地点艰苦条件分类，委

员会不反对关于更改卢旺达法庭法官的回籍假旅

费的提议。 

10． 秘书长提供了关于目前支付国际法院前成员养

恤金的资料（A/C.5/56/14，第 40、41 和 102 段）。

咨询委员会注意到秘书长认为应提请大会注意养恤

金付款额的问题。在这方面，委员会指出，应领养恤

金是按照退休时适用的服务条件而定。此外，委员会

记得曾提出一项经大会核可的建议，即按照薪金调整

数的相同百分率和相同日期自动订正给付中养恤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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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员会认为，这项建议继续为给付中养恤金提供必要

的保护，使其免受生活费用增加的影响。 

11． 关于两个国际法庭法官的养恤金福利问题（见同

上，第 60-66 和 103 段），咨询委员会注意到，秘书

长认为，应提请大会注意关于目前南法庭法官与国际

法院法官养恤金福利之间的差别。委员会注意到，大

会根据委员会先前的建议，核可了两个法庭法官的养

恤金计划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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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中委员会建议两个法庭法官的养恤金

福利应按照适用于国际法院法官的养恤金，并考虑到

任期的差别，即国际法院法官任期为九年，两个法庭

法官任期为四年。委员会重申其对该问题的看法，因

此不建议对有关两个法庭法官的养恤金福利的现行

安排作任何改动。 

12． 咨询委员会注意到，秘书长认为应提请大会注意

关于向诉讼法官提供教育补助金的问题，因为大会是

确定诉讼法官服务条件的唯一权力机构（同上，第 105

段）。委员会记得它曾建议，鉴于任命的期间并不明

确，并考虑到服务中断的可能性，诉讼法官不应领取

教育津贴（A/55/806，第 11 段）。大会 2001 年 4 月

12日第 55/249号决议核可这项建议，委员会认为没

有理由改变它对这个问题的立场。 

13． 咨询委员会注意到关于因公伤病问题的解释

（A/C.5/56/14，第 106 段）即南法庭诉讼法官因公

伤病提供的补助金数额将按照题为“关于各委员会或

类似机构成员在联合国工作期间因公死亡或伤病提

供补偿的规则”的秘书长公告 ST/SGB/103/Rev.1 所

列条款确定。 

 

注 

1
 大会正式记录，第五十 届会议，补编第 7 号》

（A/50/7/Add.1-16），文件编号 A/50/7/Add.11，第 10段。 

2
 同上，《第五十三届会议，补编第7号》A/53/7和Add.1-15），

文件 A/53/7/Add.6，第 20段。 

3
 同上，第 29段。 

 


